海南省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和个人申请

注销业务服务规程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尊重群众自愿选择社会保障卡服务银行和使用的意愿，规范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和个人注销业务经办流程，加强全省社会保障卡服务监管和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管理工作，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及《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条例》《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管理办法》《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规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服务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的服务银行，是指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的开户行。持卡人可以通过个人持有的社会保障卡个人信息版面识别个人服务银行。

第二章 跨行换卡
第三条 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遵循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应用功能和金融功能一体化管理、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不能单独使用的原则。

第四条 跨行换卡业务应遵循以下流程：

（一）海南一卡通APP等网上服务平台、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机构和服务银行服务网点（以下简称服务网点）工作人员应核实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身份。

（二）核实申请人身份通过后，网上服务平台或服务网点工作人员应核实换领申请人是否已在6个月内未办理过新申领、跨行换领、升级换代业务。如申请人已在6个月内办理过新申领、跨行换领、升级换代业务，则反馈申请人不具备办理跨行换卡资格。

（三）申请人应认真阅读海南省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业务办理须知，并签署《海南省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业务办理告知承诺书》（详见附件1），知晓并同意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机构对本人现持有的社会保障卡的一卡通应用功能予以注销；知晓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期间有可能影响到本人持社会保障卡办理业务或享受相关权益；知晓并同意原服务银行对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和医保个人账户转为只收不付状态，直至本人到原服务银行临柜办理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销户或更换为原服务银行的其他银行卡为止；知晓并同意由新服务银行代办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转移到新社会保障卡。

（四）申请人签署《海南省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业务办理告知承诺书》（详见附件1）后，申请人应按跨行换卡业务办理要求填写《海南省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登记表》（详见附件2），选择拟换卡的新服务银行，核实个人基本信息、个人照片、拟更换新服务银行等信息无误后，提交市县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机构申请跨行换卡。

（五）网上平台或服务网点工作人员再次提示申请人在领取到新社会保障卡后，应于30天内到社会保障卡持卡人的原服务银行办理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销户或更换为原服务银行的其他银行卡。
（六）市县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机构（海南省社会保障卡管理系统）接收到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申请后，自动将申请人的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应用功能予以注销，同步将持卡人申请的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申请发送到社会保障卡持卡人的原服务银行和拟换卡的新服务银行。

（七）申请人的原服务银行接收到申请后，应即时将银行账户、医保账户区个人账户转为只收不付状态。
（八）申请人的拟更换服务银行接收到申请后，应通过即时制卡服务、邮寄服务等便利化服务方式，方便申请人领取和使用社会保障卡。

（九）跨行换卡的社会保障卡发放流程参照社会保障卡申领的发放流程执行。

第五条 服务银行应在省医保局统筹下共同建立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自动转移和对账机制，方便持卡人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就医报销。

第六条 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自动转移应遵循以下流程：
（一）社会保障卡持卡人的新服务银行应向原社会保障卡服务银行征询医保账户区个人账户是否有资金。

（二）如医保个人账户存在资金，新服务银行应向原服务银行发起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转移申请。

（三）原服务银行将申请人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转移到新服务银行。
（四）新服务银行将申请人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转移到新社会保障卡医保账户区个人账户，及时通过资金动账短信通知申请人。

    第七条 申请人领取到新社会保障卡后，应在30天内到原服务银行服务网点，办理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销户或更换为原服务银行的其他银行卡手续，原服务银行应收回旧社会保障卡。
第八条 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跨行换卡需求，应由监护人代办，仅支持通过服务网点办理。

代办跨行换卡业务时，须同时校验监护人有效身份。
第九条 持卡人办理社会保障卡新申领、跨行换卡、升级换代业务后，原则上6个月内不允许再次办理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业务。

第三章 个人申请注销
第十条 除持卡人因死亡等原因需办理社会保障卡注销手续外，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根据持卡人个人意愿，也可以办理社会保障卡注销业务：

（一）持卡人出国定居；
（二）持卡人不属于我省户籍人员且在我省未享受相关公共服务；
   （三）在全国范围内拥有三张以上社会保障卡，根据个人意愿注销本省社会保障卡。
第十一条 个人申请注销业务应遵循以下流程：

（一）持卡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网上服务平台或服务网点办理社会保障卡个人注销申请。

（二）网上服务平台或服务网点工作人员应核实申请人身份以及是否符合注销的办理条件（系统查询服务银行医保个人账户是否有余额；是否参加职工社保、是否是我省户籍人员等）。

（三）申请人应认真阅读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个人申请注销业务办理须知，并签署《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个人申请注销业务办理承诺书》（详见附件3），知晓社会保障卡注销后将无法通过社会保障卡享受相关公共服务权益（如待遇领取、医保就医购药、自助查询等业务）；知晓社会保障卡注销6个月内将无法再次申领海南省社会保障卡；知晓并同意社会保障卡的服务银行对银行账户转为只收不付状态，直至本人到原服务银行临柜办理银行账户销户为止。

（四）社会保障卡注销业务办理后，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应用功能予以注销，同步将社会保障卡注销信息发送服务银行。社会保障卡服务银行接收到持卡人社会保障卡注销申请后，应即时将银行账户转为只收不付状态，直至本人至原服务银行临柜办理银行账户销户为止。
（五）申请人应及时留意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应用功能注销业务办理进度，在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应用功能注销业务审核通过的30天内，应及时到服务银行网点办理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 原服务银行在受理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注销业务时，应通过系统核实申请人的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应用功能为注销状态，方可受理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注销业务，回收并销毁社会保障卡。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应用功能非注销状态的，不予办理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注销。

第十三条 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有个人申请注销需求，应由监护人代办，仅支持通过服务网点办理。
第十四条 持卡人在办理社会保障卡个人申请注销业务后，原则上6个月内不允许再次申领海南省社会保障卡。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规程未规定的社会保障卡其他业务，应遵循《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条例》《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管理办法》《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规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 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注销或更换为原服务银行的银行卡的相关经办流程，按照服务银行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程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程自2023年 月 日起施行。

附件：1.海南省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业务告知承诺书

2.海南省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登记表

3.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个人注销业务办理承诺书

